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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114學年度國民中學身心障礙集中式特教班學生 

假日體育競賽活動知動能力競賽活動內容 

壹、 依據：臺北市114學年度國民中學身心障礙集中式特教班學生假日體育競賽活動

實施計畫。 

 

貳、 競賽內容： 

一、 競賽名稱：共分4項競賽 

1. 活力拍檔    2. 躍動小將     3. 飛龍向前     4. 跨越重圍 

 

二、 賽程：競賽活動詳如下表： 

 

舞 

台 

A 場地 B 場地 

上半場 

(地點：活動中心) 
1. 活力拍檔(計分) 2. 躍動小將(計時) 

下半場 

(地點：活動中心) 
3. 飛龍向前(計分) 4. 跨越重圍(計時) 

 

參、 報名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每一位選手最多參加2個競賽項目，上下半場各一場。 

二、 每個競賽項目:每校最多派2組參加。 

三、 本次活動為集中式特教班假日體能活動。參賽學生必須為集中式特教班學生(不

得含資源班)，若經發現參賽學生非集中式特教班學生，則該校該項比賽不予計

分，並將公布違規事實及函報教育局做適當之處分。 

 

肆、 競賽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教師或家長皆不能參加競賽。 

二、 若參賽學校報名總人數不足4人時，在各項競賽中，可有2位選手重複輪跑，該

2位選手只能替代一個棒次為限。合於以上規定者，予以計分，不合規定者，

本項比賽不計分。 

三、 在同一競賽中，若因參賽學校人數不足，組隊時參賽人數未滿4人，只可1位選

手重複輪跑，該位選手只能替代一個棒次為限(替代一位棒次適用於單趟競賽：

活力拍檔、躍動小將、跨越重圍)。合於以上規定者，予以計分，不合規定

者，本項比賽不計分。 

四、 檢錄後，各校除參賽選手及至多2名協助者(教師或家長以當天大會發放之貼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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辨識)外，其餘來賓一律禁止進入比賽區域，協助者僅能進行協助引導，不能代

替選手比賽，違反者視同犯規，不予計分。 

五、 學生臨時請假無法參賽時，則由報名同項比賽、同隊學生重複輪棒。但每人出

場只能替代一位棒次為限，否則不予計分。 

六、 一組至多一位輪椅生，輪椅統一排在最後一棒。 

七、 請教師或家長評估選手的狀況，若有身體不適的情形請馬上停止比賽，並儘速

至醫護站進行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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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競賽活動內容： 

一、【活力拍檔】 

(一)競賽人數：採分組進行，每組參賽選手4人，若人數不足時，由本組的參賽

選手替代一次機會。(未報名此組競賽的選手不可替代本組選手參與比賽) 

 

(二)裁判：每組安排裁判3人，「裁判一」負責計時計分，比賽開始時從起始線跟

著參賽選手前進，提醒參賽選手須單手持球拍，並繞 S型前進至終點線。

「裁判二」站在起始線負責提醒選手於球拍上放置1顆滾球。「裁判三」站在

終點線旁，協助提醒參賽選手擲滾球，將球拍帶回起始線交棒給下一位選

手，計分完立即將滾球撿起放置文件籃內。待所有選手完成後，協助計分回

報裁判一。 

  

(三)競賽方式：  

1.預備：第1棒參賽選手單手持匹克球拍，站在紅色起始線後，其餘選手站在

黃色預備線後方等待。 

2.開始：當總裁判吹哨放下旗後，第1棒參賽選手單手持匹克球拍，用另一手

從桌上文件籃拿1顆滾球放在球拍上，以 S 型繞過3個角錐前進至終

點線，再單手拿滾球投向地面計分格，接著單手持球拍以直線返回

起始線，將球拍交棒給下一位選手。以此方式直到第4棒參賽選手回

到起始線即計時停止，或競賽時間達5分鐘，比賽終止。 

3.圖示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四)判定標準：採計分制，以各隊投擲滾球所得總分判定名次，若積分相同時，

則以完成時間短者勝出。 

 

(五)注意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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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行進中選手均須單手(左右手不限)持匹克球拍，且不得換手。違者每次完

成時間加5秒。 

2.未 S型前進由「裁判一」提醒退回起始線重新前進。(不需重新取球)  

3.前進過程中若滾球掉落，由「裁判一」提醒選手須自行撿回放置球拍上，

再回掉落處繼續前進，直至終點線。 

4.至終點線未單手擲滾球，由「裁判三」立即提醒以正確方式完成，投擲時

若踩線、超線，不予計分。 

5.若滾球落在計分格線上從優計分。 

 

(六)備註： 

1.乘坐輪椅的選手可由陪同者協助，將其推至桌旁協助選手拿取球拍及一顆

滾球，輪椅選手可單手或雙手持球拍，由陪同者推輪椅以 S 型繞過角錐前

進至終點線，再由選手拿取滾球向前投擲(上肢動作不便之選手不在此限，

可由陪同者協助)即可返回。 

2.輪椅直線返回起始線之動線皆從三角錐左側回。 

3.未乘坐輪椅之肢體障礙選手可由陪同者視狀況部份協助(如：協助單手拿球

拍)。 

 

(七)使用資源： 

1.裁判15人：每組3人。 

2.匹克球拍5支：每組1支。 

3.地板滾球20個：每組4個。(紅藍顏色不限) 

4.計分格：每組1大張，由6張 A3紙組成。(每一格為 A3大小) 

5.三角錐15個：每組3個(高約46cm)。 

6.文件籃(規格：B4 #400)5個：每組1個。 

7.桌子5張：每組1張。 

8.碼錶5個：每組1個。 

9.計分表5張：每組1張。 

10.計分板夾5個：每組1個。 

11.筆5枝：每組1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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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【躍動小將】 

(一)競賽人數：採分組進行，每組參賽選手4人，若人數不足時，由本組的參賽

選手替代一次機會。(未報名此組競賽的選手不可替代本組選手參與比賽) 

 

(二)裁判：每組安排裁判3人，「裁判一」負責計時，比賽開始時從起始線跟著參

賽選手前進，提醒參賽選手雙腳依序跳完4格敏捷圈，並檢視推車是否壓線

及提醒勿以兩輪方式移行。「裁判二」站在推車旁，確認選手將清潔劑放入

推車，並負責將方框一推車復位。「裁判三」站在終點線旁，協助提醒參賽

選手將清潔劑放入二格籃內，並負責將方框二推車復位。 

 

(三)競賽方式： 

1.預備：第1棒參賽選手站在紅色起始線後，其餘選手站在黃色預備線後方等

待。 

2.開始：當總裁判吹哨放下旗後，第1棒參賽選手前進至敏捷圈，以雙腳依序

跳完4格，至前方桌上拿1罐清潔劑放入推車，將推車拉至終點方框2，再將

清潔劑拿至前方二格籃內，折返時需將推車拉回方框1放好，並直線回至起

始線與下一棒選手擊掌，以此方式直到第4棒參賽選手回到起始線即計時停

止，或競賽時間達5分鐘，比賽終止。 

3.圖示：  

 

 

(四)判定標準：採計時制，以各隊完成時間來判定名次；競賽時間終止後，未完

成之隊伍以放入二格籃內的清潔劑數量判定名次。 

 

(五)注意事項： 

1.比賽時選手均須雙腳依序跳完4格敏捷圈，若未依序跳躍，將退回正確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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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跳一次。若未以雙腳跳出第4格，需退回第4格重跳。未乘坐輪椅之肢體

障礙選手不受此限。 

2.跳敏捷圈時不可踩線，違者需回原點(第一格)重跳。 

3.選手至終點處時需將推車放至方框2(不可壓線)，違者完成時間加5秒。 

4.選手折返時需將推車放至方框1(不可壓線)，違者完成時間加5秒。 

5.行進時推車不慎傾倒，選手需自行扶正繼續前進。若推車以兩輪方式移  

動，由「裁判一」立即提醒。 

6.選手拉推車時需將手放置握把處，違者完成時間加5秒。 

7.選手將清潔劑放置二格籃內需直立放置，由「裁判三」協助提醒。 

 

(六)使用資源： 

1.裁判15人：每組3人。 

2.敏捷圈20個：每組4個。(直徑約60cm) 

3.清潔劑20罐：每組4罐。(容量：4公升/罐) 

4.手推車5台：每組1台。(約48L)(競賽時拉桿高度約46cm) 

5.桌子10張：每組2張。 

6.二格籃5個：每組1個。(約62*42*13 cm)。 

7.方框10個：每組2個(內徑長寬均70cm)。方框1與方框2之距離約2.4公尺。 

8.碼錶5個：每組1個。 

9.計分表5張：每組1張。 

10.計分板夾5個：每組1個。 

11.筆5枝：每組1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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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【飛龍向前】 

(一)競賽人數：採分組進行，每組參賽選手4人，若人數不足時，由本組的參賽

選手依序循環完賽即可（未報名此組競賽的選手不可替代本組選手參與比

賽）。 

 

(二)裁判：每組安排裁判3人，「裁判一」負責計時計分，比賽開始時從起始線跟

著參賽選手前進，提醒參賽選手須以手推彈力球繞 S 型前進，及正確交接彈

力球。「裁判二」站在三角錐旁協助將角錐復位，並檢視選手是否將彈力球

放置呼拉圈內。「裁判三」站在終點線旁，協助提醒選手勿踩線、將未投進

之飛盤移至球籃邊，並提醒選手抱球回起始線。待所有選手完成後，協助計

分回報裁判一。 

 

(三)競賽方式： 

1.預備:第1棒參賽選手站在紅色起始線後，其餘選手站在黃色預備線後方等

待。 

2.開始: 當總裁判吹哨放下旗後，第1棒參賽選手單手或雙手推著彈力球以 S

型繞過3個角錐後，將球放至呼拉圈內，再至終點處桌上文件籃拿起1個飛

盤擲向前方球籃，接著抱起彈力球以直線返回起始線，將球交棒給下一位

選手，以此方式直到8個飛盤擲完，選手回到起始線即計時停止，或競賽時

間達5分鐘，比賽終止。  

3.圖示: 

 

 

(四)判定標準：採計分制，以各隊擲飛盤所得總分來判定名次，若積分相同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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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以完成時間短者勝出。 

 

(五)注意事項： 

1.選手須將彈力球放置呼拉圈內，方可前進至終點處，違者完成時間加5秒。 

2.選手未以 S型前進由「裁判一」提醒，並退回起始線重新開始，若球偏離

賽道由「裁判一」提醒推回正軌。 

3.投擲飛盤時若踩線，該次不予計分。 

4.回程抱球時若掉球，選手需自行撿起，並回到掉球處繼續前進。 

5.彈力球交棒給下一位選手，可交至對方手上或放置地上，不可用丟或滾

的，違者由「裁判一」協助提醒退回違規處重傳。 

 

(六)備註： 

1.乘坐輪椅的選手可由陪同者協助，將彈力球放置選手大腿上，由陪同者推

輪椅以 S 型繞過角錐前進，再由陪同者協助將彈力球放至呼拉圈內，並推

至終點處拿取飛盤，將飛盤擲向前方球籃(陪同者可部份協助)，再抱著彈

力球以直線返回起始線。 

2.輪椅直線返回起始線之動線皆從三角錐左側回。 

3.未乘坐輪椅之肢體障礙選手可由陪同者視狀況部份協助(如：推彈力球)

等。 

 

(七)使用資源： 

1.裁判15人：每組3人。 

2.彈力球5個：每組1個。(直徑約65cm) 

3.軟式飛盤40個：每組8個。(直徑約21cm) 

4.三角錐15個：每組3個(高約46cm)。 

5.文件籃(規格：B4 #400)5個：每組1個。 

6.呼拉圈5個：每組1個。(直徑約85cm) 

7.球籃5個：每組1個。(約61*42*31cm) 

8.桌子5張：每組1張。 

9.碼錶5個：每組1個。 

10.計分表5張：每組1張。 

11.計分板夾5個：每組1個。 

12.筆5枝：每組1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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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【跨越重圍】 

(一)競賽人數：採分組進行，每組參賽選手4人，若人數不足時，由本組的參賽

選手替代一次機會。(未報名此組競賽的選手不可替代本組選手參與比賽) 

 

(二)裁判：每組安排裁判3人，「裁判一」負責計時，比賽開始時從起始線跟著

參賽選手前進，提醒參賽選手將圍裙正確套上。「裁判二」站在桌子旁提醒

選手將沙包放在不同的口袋裡，並將選手不慎踢倒的跨欄扶正。「裁判三」

站在終點線旁，協助提醒參賽選手須將2個沙包均擲入洗衣籃方可折返，並

立即將沙包放回文件籃。 

 

(三)競賽方式： 

1.預備：第1棒參賽選手穿好圍裙站在紅色起始線後，其餘選手站在黃色預備

線後方等待。 

2.開始：當總裁判吹哨並放下旗後，第1棒參賽選手至桌上文件籃拿2個沙

包，並分別放在圍裙的2個口袋中，再向前跨越3組小欄架，前進至終點

線，將2個沙包擲入洗衣籃後，以直線返回起始線，脫下圍裙交棒給下一位

選手，選手須正確穿上圍裙，方可前進。以此方式直到第4棒選手回到起始

線即計時停止，或競賽時間達5分鐘，比賽終止。 

3.圖示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四)判定標準：採計時制，以各隊完成時間判定名次。競賽時間終止後，未完成

之隊伍以洗衣籃內之沙包數判定名次。 

 

(五)注意事項： 

1.選手須正確穿上圍裙(頭、手位置、正面口袋朝外)後，方可前進。 

2.選手需將沙包分別放入2個口袋內，違者完成時間加5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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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若不慎踢倒小欄架，選手可繼續前進比賽，由「裁判一」紀錄違規次數(每

弄倒一次，時間加5秒) ，由「裁判二」協助將小欄架擺正。 

4.選手若未將沙包擲入洗衣籃內，需自行撿回重擲，直至全數擲進後，方可

折返。 

5.投擲時若踩線，需重擲，由「裁判三」協助提醒。 

 

(六)使用資源： 

1.裁判15人：每組3人。 

2.圍裙5件：每組1件。(規格：兩口袋，約長75cm、寬66cm) 

3.桌子5張：每組1張。  

4.沙包40個：每組8個。(邊長約10 cm) 

5.小欄架30個：每組6個。(約高30 cm、寬45cm) 

6.文件籃(規格：B4 #400)5個：每組1個。  

7.洗衣籃5個：每組1個。(約44*30*42cm) 

8.碼錶5個：每組1個。 

9.計分板夾5個：每組1個。 

10.計分表5張：每組1張。 

11.筆5枝：每組1枝。 

 

 

 


